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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             
98年「愛的光譜，微笑進駐」母愛影像徵文比賽簡章
「母親」，最希望的就是看著我們能平安長大，只顧著長大的我們，是否曾認真地了解母親的故事呢！現今家庭型態不斷變化，「母親」角色已跨越性別、代間，「母親」一詞更不僅侷限在血緣關係上，例如長輩的呵護、師長的敦敦教誨，甚至是手足同儕的陪伴、他人的照顧等，「母親」被賦予更多且豐富多樣的意涵和面貌。依此，臺北市政府邀請市民朋友透過照片或文字，敘述在人生道路上曾受照顧的歷程及故事，經由光影和字句的傳述，讓一則則令人悸動的生命故事，為社會注入一股希望的暖流。
1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
2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
3、 參加資格：設籍或居住於臺北市之市民。
4、 創作主題：受照顧的歷程或故事。
5、 作品規格：1.照片檔案需為JPEG格式，尺寸與大小不限制，如使用舊照片請翻拍為電子檔。

              2.文章檔案為WORD格式，字數以500字為限。
    上述兩項作品請儲存於同一片光碟內，碟片表面請用油性簽字筆書寫參賽者真實姓名，每人參加競
    賽的作品數量以二件為限。
6、 收件日期：即日起，至98年4月24日（五）截止(郵戳為憑)。
7、 收件地點：臺北市信義區(11008)市府路1號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婦幼科收TEL：1999轉6969~71
              信封上請註明“98年母親節活動「愛的光譜，微笑進駐」母愛影像徵文比賽”。
8、 評    審：由承辦單位邀請具影像或寫作專長之專家學者三名，公開評選優勝作品。
9、 得獎公布：除於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網站（http//:www.dosw.tcg.gov.tw），並由主辦單位專函通知得獎者。
10、 獎　勵：
· 金牌獎：1名，獎狀１幀，獎金6,000元。
· 銀牌獎：1名，獎狀１幀，獎金3,000元。
· 銅牌獎：1名，獎狀１幀，獎金1,500元。
· 優選獎：3名，獎狀１幀，精美獎品乙份。
11、 頒獎暨展覽：98年5月9日（六）舉行頒獎儀式。
12、 附  則：
1. 參賽作品應符合比賽題材規定，以未曾公開發表為限，違者取消參賽資格。
2. 參賽作品需為參賽者本人作品，並需擁有該作品之完整著作權，若有第三人對作品提出異議，並經主辦單位查明屬實者，主辦單位除取消得獎資格（獎位不予遞補）並追繳獎金外，其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由參賽人自行負責。
3. 創作內容若發現有剽竊或抄襲他人之事宜，一律取消徵選資格。
4. 參賽作品後製規定：照片不得經電腦合成、修除，或無中生有，或有中變無，且不得加字、畫線、彩繪。
5. 參賽內容不得涉及暴力、色情、犯罪、侵犯隱私權、廣告、智慧財產權及人身攻擊等行為，如發現重覆或涉及上述內容者，主辦單位有權刪除該篇作品，並且視為放棄參賽資格。
6. 凡參賽之作品因郵遞或不可抗力致生損失，主辦、承辦單位恕不負賠償責任。
7. 凡參賽者即視同認可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。
8. 評審及頒獎時間若有變動，將以最新公告為主。
9. 各獎項之獎金均依所得稅法規定，扣繳所得稅。
10. 本活動恕不退稿，請自行留存備份，若不同意，請勿來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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